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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研究 

—以浙江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为例 

姚建华 

【摘 要】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防灾安全等城市问题日益严峻，地下空间的开发利

用是解决日益严峻的土地紧缺、环境恶化、交通堵塞、资源匮乏等城市综合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回顾浙江地下空

间发展历程，分析地下空间规划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研究制定

了浙江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导则，明确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在城乡规划各个阶段中的主要任务

和主要内容，以规范浙江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编制工作，并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导则的出

台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亦可为其他专项规划的编制作一范例。 

【关键词】地下空间；规划编制；浙江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大城市出现了城市空间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恶化、资

源匮乏、防灾安全等问题。向高空要空间，向地下要空间，已成为增强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的必要手段，城市立体化开发

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客观要求。 

城市地下空间是一个十分巨大的空间资源，合理开发地下空间资源，不仅有利于集约使用城市土地资源和能源的可持续利

用，缓解城市交通矛盾，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综合防灾能力，还是解决“城市综合症”的有效途径。向地下要空间将

成为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和衡量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城市地下空间，使城市地下空间既能服务于当代，又能造

福后代；如何规范和指导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编制，使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法可依，让城市地下空间得到有序利

用，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城市管理者和城市规划师的职责。 

2 浙江地下空间发展历程 

2.1“深挖洞”时期(1950～1977 年) 

浙江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始于防空袭而建造的人防工程。1950～1977年，浙江人防工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很大发展，

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精神引导下，掀起了群众性防御

运动，建造了大量的防空洞，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技术标准，已建成的人防工程质量差，使用率低。   

2.2“平战结合”时期(1978～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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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第三次全国人防工作会议提出了“平战结合”的人防建设方针，1986年国家人防委、建设部召开“全国人防建设与

城市建设相结合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平战结合的主要方向是与城市建设相结合。通过平战结合和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发挥人

防工程的战备效益，还充分发挥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如当前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主要就是用于缓解城市交通堵塞、城市服

务设施紧缺等的问题。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杭州、宁波等城市编制了《人防与城市建设相结合规划》，这是浙江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规划的开端。1993年，杭州在修订城市总体规划时将“杭州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研究”列入 14个研究课题之一，并

编制了地下空间专项规划，成为国内最早编制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城市。随后，杭州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都同步编制地

下空间专项规划，并在全省各大中城市逐步推广。   

2.3“有序发展”时期(1998 年至今) 

1997年 12月，建设部颁布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规定了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是城

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根据城市发展的重要性，研究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规划。根据《规定》的要求，在全省各大中城市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有力地促进了浙江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

浙江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工作以人防专项规划为先导，逐步向综合性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发展，并陆续在

各地展开。目前浙江全省地级市及经济发达的县级市相继开展了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或重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各地级

市和 95％的县级市都已完成人防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杭州、宁波、金华等市已完成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的编制和审批，温州、

台州、嘉兴、义乌等市的地下空间专项规划正在论证和编制中。   

3 存在问题 

3.1  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指导 

在我国的规划建设法律法规中，对城市规划的编制有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相关技术要求和规定，但地下空间规划编制的规范

和指导却相对滞后。 

1997 年颁布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中，虽然提出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工作的主要内容，但只进行了原

则性阐述。2006年 4月 1日实施的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编制也没有系统的要求与规定，只明

确在总体规划阶段“提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原则和建设方针”，并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布局作为强制性内容进行考虑；在控制

性详细规划阶段，应“确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具体要求”。除此以外，没有对地下空间的规划编制提出更为详尽的要求。在 2008

年 1 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也只是明确了“城市地下空间的开

发和利用，应当与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遵循统筹安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的原则，充分考虑防灾减灾、人民防空和

通信等需要，并符合城市规划，履行规划审批手续”。 

虽然建设部于 2005 年就确立了“国家技术标准《城市地下空间规划规范》”研究课题，且《中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编制导

则》也已完成征求意见稿，但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迟迟未见出台。在城市发展对地下空间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进程。   

3.2  规划组织编制主体不一 

我国的相关规划法规、规范中均未对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组织编制单位和编制主体提出明确要求，导致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规划出现编制主体不一的现象。例如，一些城市的地下空间规划编制主要是在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下开展的，由于我国

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早期起源于人防工程，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与防空防灾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城市人防主管部门成为了规

划编制的主体 ；一些城市的地下空间规划编制主要是在建设主体委托下开展，建设主体则成为规划编制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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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规划编制内容深浅不一，不利于城市规划管理 

目前，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在编制内容、深度、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侧重点不一，这

不仅影响了下一层次规划的深度和要求，同时也对地下空间的可持续利用及统一的城市规划管理不利。   

3.4  地下空间规划的编制方法和内容亟待规范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需要考虑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如果不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

编制方法、内容进行深入研讨，规范地下空间规划编制的内容深度，将会出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二次无序现象，不利于城市

地下空间资源的合理有序使用。 

4  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有利于缓解城市空间资源缺乏的矛盾。浙江人多地少，全省人均土地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1/3，近年来每年消耗土地超

过 2 万公顷(30 万亩)，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已成为制约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向

地下求出路、要效益，节约、集约使用土地，已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2)有利于提高城市综合防灾能力。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且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通过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做到平战结合、平灾结合，有利于提高城市整体防御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 

(3)有利于缓解城市综合问题。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发展面临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能源缺乏等城市综合问题

日益严峻，严重制约了城市功能的发挥。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合理开发城市地下空间，使城市空间拓展方式从地上转向立体，

有效缓解城市交通矛盾，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使城市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平衡、持续、健康发展。 

(4)有利于城乡规划体系的完善。在 2008年 1月起施行的《城乡规划法》中明确规定 ：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

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同时明确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内容应

当包括各类专项规划。因此，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作为专项规划，应是城乡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应贯穿于城乡规划体系

的各个阶段。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依法管理，使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与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保持协调发展，

并促进城市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5  浙江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导则 

为规范浙江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编制工作，合理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提高城市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完善城市功

能、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城市安全，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根据《城乡规划法》《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管理规定》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规定，结合浙江实际，组织制定了《浙江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

划编制导则》，并已在全省范围内试行。导则共分五章(总则、总体规划阶段、专项规划阶段、详细规划阶段、附则)十七条。   

5.1 总则 

总则明确了目的与依据、适用范围、基本规定、规划阶段。 

总则明确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作为城乡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划范围、期限及规模应与相应城乡规划一致，并

纳入相应城乡规划同步实施。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应与国土、交通、市政、防灾、环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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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相衔接与协调，其规划应着重落实涉及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等地下公共空间设施，对其他商业性等地下私有空间重在引导。 

根据相对应的城乡规划，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分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三个阶段。   

5.2  总体规划阶段 

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有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内容，规模较大的城市还应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进行专题研究。 

5.2.1  主要任务 

提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和建设方针，对地下空间开发需求量进行初步预测，初步划定地下空间管制区范围，确

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功能、开发强度、总体布局和竖向分层规划，提出各类地下设施的布局要求，提出地下空间建设时

序和重点建设区域，提出保障规划实施的对策和建议。规模较大的城市应当进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题研究。 

5.2.2  主要内容 

(1)规划原则。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基本目标，坚持开发与保护相结合，

地上与地下相协调，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平灾(战)结合、综合利用的原则。 

(2)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总体布局。平面布局规划：结合城市规划和城市地上空间功能，确定地下空间平面布局结构和形态，

初步划定地下空间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的范围，提出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开发利用内容与对象。 

竖向利用规划：地下空间竖向层次分为浅层(0～-10 m)、中层(-10～-30 m)、深层(-30 m 以下)三个层次。地下空间的

竖向分层划分必须符合地下设施的性质和功能要求。 

(3)地下空间专项设施布局要求。包括地下公共服务设施、地下交通设施、地下工业设施、地下仓储设施、地下市政设施、

地下人防设施和地下综合体等专项设施。 

(4)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5.2.3  成果要求 

在城市总体规划文本、说明书和图集中都应有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的内容。规模较大的城市应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题

研究报告。   

5.3  专项规划阶段 

在城市总体规划获得批准后，各地应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作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和管理的依据。 

5.3.1  主要任务 

在深入调查研究现状资料的基础上，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结合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及城市实际情况，提出符合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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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的地下空间需求量预测及建设能力测算，明确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和建设方针，研究确定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的功能、规模、总体布局与分层规划，制定各阶段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统筹安排近期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建设项目。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期限和规划范围应与城市总体规划期限和规划范围相一致，基础数据一般以规划编制的前一年

为准。 

5.3.2  主要内容 

(1)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分析与评价。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位置、数量、功能、深度等进行分析评价。 

(2)地下空间资源调查与评估。掌握地下空间资源规模与容量，对其开发规模、开发深度、开发价值、发展目标，以及技术

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地质条件等进行评估，为制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3)地下空间需求分析与预测。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城市空间发展形态、城市功能布局优化等角

度，对地下空间需求进行分析预测，科学合理地确定地下空间的需求量。 

(4)规划目标。近期、远期和远景规划目标应根据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城市建设情况确定。近期规划重点以地下交通

设施、地下人防工程为主，适当兼顾平战结合的地下公共服务设施等目标；远期规划以建设地下综合体、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扩大城市空间容量、缓解城市各种矛盾、建立城市安全保障体系为主要目标；远景规划以全面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地下化、提高

城市生活质量、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建立地下城为目标。 

(5)地下空间总体布局规划。主要包括地下空间管制、平面布局、竖向利用和功能布局等内容。 

①地下空间管制 ：划定地下空间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的范围，界定开发内容、开发深度及具体利用条件。 

②地下空间平面布局 ：提出地下空间布局要求，根据地下空间管制要求，明确地下空间布局结构与形态。 

③地下空间竖向利用：根据地质调查资料，通过分析对比不同工程地质结构区、不同工程地质层、不良地质作用分布区，

确定不同工程地质层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影响及规划期内地下空间开发的竖向深度。 

④地下空间功能布局 ：充分考虑与地面建筑功能相协调，根据不同地面建筑功能确定适宜开发利用的地下空间功能。 

(6)各类地下设施规划。地下设施主要包括地下公共服务设施、地下交通设施、地下市政设施、地下工业设施、地下仓储设

施及地下综合体等。 

①地下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括地下商业设施、地下娱乐设施、地下文化设施、地下体育设施、地下医疗设施和地下办公

设施等。应明确各类地下公共设施的建设要求，针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适建内容和具体建设项目。 

②地下交通设施：主要包括地下动态交通、地下静态交通和地下连通。根据城市发展水平和地下空间资源条件，提出符合

交通需求的地下交通发展战略。 

③地下市政设施：主要包括各种地下管道(如给水、排污、供热、煤气、运输、供电、通信)和综合管道(即“共同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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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应根据自身实际发展需求，开展地下“共同沟”、地下变电站、地下污水处理设施、地下垃圾收集转运设施等项目建设的

可行性研究，提出各类地下市政设施建设要求及规划设想。 

④地下工业设施：结合地下空间自身优越的自然条件，综合权衡经济、社会、环境和防灾各方面的效益，确定适宜安置于

地下的工业设施项目。 

⑤地下仓储设施：结合地下空间自身优越的自然条件，综合权衡经济、社会、环境和防灾各方面的效益，确定鼓励安置于

地下的战略物资、平战物资、防灾物资等仓储设施项目。 

(7)地下人防工程规划。主要包括人防自建工程、结建工程和兼顾工程。提出各类人防工程的配建标准及建设要求，明确地

下空间兼顾人防要求及地下人防工程平战结合的重点项目。 

(8)地下空间防灾及灾时利用规划。主要包括防火、防水、防震和防高温等。提出各类防灾规划要求及规划措施，明确地下

空间灾(战)时利用规模、用途及容量等。 

(9)地下空间近期建设与建设时序。地下空间近期建设规划应与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相结合，针对城市近期存在的各类问题，

提出地下空间近期建设目标、重点建设区域和重点项目，并进行初步投资估算，明确实施近期地下空间建设项目的政策保障措

施。 

(10)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研究制定从规划、开发、建设、管理等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加强统一规划

管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相关鼓励机制和地下空间数据库系统，积极引导多元化的地下空间投融资开发模式。 

5.3.3  成果要求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的成果文件由规划文本、图纸和附件三部分构成。附件包括规划说明、基础资料汇编和专题研

究成果等。   

5.4  详细规划阶段 

详细规划阶段又可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两个阶段。 

5.4.1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 

在编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应根据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的要求，具体落实规划范围内各类地下设施的规模、平面布局和

竖向分层等控制要求；详细规定规划范围内开发地块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各项控制指标，包括地下空间建设界线、出入口位置、

地下公共通道位置与宽度、地下空间标高等，明确地下空间连通要求和兼顾人防及防灾要求。 

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和说明书中应设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章节，规划图则中应有地下空间控制指标。 

5.4.2  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 

在编制城市重要地段和重要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时，应同步编制地下空间修建性详细规划。应根据上一层次规划要求，对

规划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平面布局、空间整合、公共活动、交通系统与主要出入(连通)口、景观环境、安全防灾等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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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公共地下空间与开发地块地下空间、地下交通、市政设施、人防设施等之间的关系，提出地下空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各

项控制指标和其他规划管理规定。   

6 结语 

城市地下空间是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资源。科学、合理地编制好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规划，使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贯穿整个规划过程，是有序利用地下空间资源，协调城市地上地下综合开发，保护生

态环境，保障城市安全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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